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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利思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9 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7 月 3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

粤 03 民初 5415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科莱恩产品（德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竞争方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利思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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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系本公司竞争方。原告认为，我公司未经其授权和许可，为生产经营目

的，擅自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并且使用、销售、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该行为

侵犯其合法权益，涉嫌侵权的行为包括:  

1、擅自实施涉案专利所保护的方法，在其塑料阻燃剂生产中使用涉案专利

方法；  

2、销售、使用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阻燃剂产品(“涉案侵权产品”)；  

3、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及多渠道展示、宣传及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 

原告就被诉侵权产品所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的侵权行为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主张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 ZL200410104692.0 号发明专利的行为；  

2.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以及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模

具，并且不得销售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调查取证

费、公证费、翻译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暂计人民币 1000 万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5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

粤 03 民初 54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科莱恩产品(德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案件受理费 81800 元、保全费 30 元，由原告科莱恩产品（德国）有

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科莱恩产品(德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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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被告江苏利思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将依法积极处理本案，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

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公司将及时

披露诉讼进展情况，并根据情况进一步评估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争取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2022 年 6 月，科莱恩以侵害发明专利权为案由将利思德作为被告向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涉案专利 ZL03820826.1 号）；2023 年 5 月，公司

收到（2022）苏 01 民初 2673 号民事裁定书，科莱恩撤回前述起诉。 

2024 年 7 月，科莱恩再次以侵害发明专利权为案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专利 ZL200410104692.0 号）；2025 年 10 月，公司收到该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公司在制备阻燃剂过程中未使用涉案专利技术方案，

且所生产的阻燃剂并非是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故科莱恩以侵害发

明专利的指控不能成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并由其承担案件受理费等系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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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粤 03 民初 5415 号》 

 

 

江苏利思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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